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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创投行作为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于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 16 华资 01 债券和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的 17 华资 01 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5 月披露了《中

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的公告》。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088 号”文核准，中国华电集团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

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2016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完成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华资 01”，债券代码“136770”）的发

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截至目前，16 华资 01 尚在存续期内。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行人完成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华资 01”，债券代码”143091”）的发

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截至目前，17 华资 01 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及类型 

根据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深化金融改革方案》

和《关于同意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1%股权协议转让及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增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华电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鑫信托”）51%的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中国华电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资本控股”或“公司”），华电资本控股以 28

亿元现金单方对华鑫信托增资。 

2018 年 2 月，华电资本控股发布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2018 年 4 月，本次交易已取得《北京银监局关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变

更股权及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京银监复[2018]146 号）。 

2018 年 5 月，华电资本控股向华电集团支付 228,510.56 万元收购对价款，

收购华电集团持有的51%华鑫信托股权，并向华鑫信托单方增资280,000万元。

上述交易完成后，华电资本控股持有华鑫信托 69.84%股权，华鑫信托成为华电

资本控股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华电资本控股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报告发布日，

华鑫信托已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华电资本控股及华鑫信托 2017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测算，本次交易购

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占华电资本控股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根据《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

格式指引》“第二十七号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类型为购买资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及目的 

1、交易各方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华电资本控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手方为华电集

团。 

2、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1）本次交易的背景 

在国家大力实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战略引导下，金融成为我国产业

升级、结构调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近年来，大力发

展金融产业、深化产融结合成为大部分央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布局金融

领域，在促进主业发展、巩固产业地位、优化资产结构、分享金融超额收益、发

挥逆周期调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宏观形势日趋复杂和金融产业快速发展情况下，华电集团需要通过深化改

革，建立统一的金融管控平台，延伸金融功能，形成上下统一的发展理念，全面

提升金融产业专业化管控能力和市场地位。 

（2）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搞活金融机制，建立统一的金融运作平台，实现金融产

业集团化管理、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提升风险防范、持续盈利和服务主业

“三种能力”，助力华电集团战略目标全面完成。 

3、交易标的名称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4、交易价格 

根据华电集团与华电资本控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华电资本控股收购

华鑫信托 51%股权的对价总额为 2,285,105,649.68 元人民币。 

5、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华电资本控股的交易对手方华电集团为华电资本控股

的股东，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6、决策机构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已完成决策程序。 

（三）交易对手方的基本信息 

本次交易对手方：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国 

注册资本：37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2003 年 04 月 0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

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与检修；经济信息咨询；物业

管理；进出口业务；煤炭、页岩气开发、投资、经营和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 2 年控股权变动情况：无。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近年来，华电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

策部署和国家能源战略，加快结构调整，着力提质增效，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党

的建设，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行业地位明显提升，2016 年在世界 500 强排名第

331 位。 

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华电集团合并报表口径下资产总额 78,249,626.91 万

元，负债总额 63,744,315.2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505,311.65 万元。2017 年



1-9 月，华电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4,806,370.03 万元，营业利润 296,987.96 万

元，净利润 249,059.53 万元。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电资本控股为交易对手华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故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鑫信托的股权。 

1、基本信息及历史沿革 

（1）基本信息 

名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华电大厦 B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李长旭 

注册资本：2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1984 年 06 月 0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

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

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公司历史沿革 



华鑫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依法批准

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前身为 1984 年 6 月 1 日成立的佛山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佛山国投”），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 亿元。 

2007 年 6 月，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佛山市公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国际石油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关于佛山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出资转让事项的

协议》。2008 年 10 月，银监会《关于佛山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重组等事项的批

复》（银监复【2008】441 号），批复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重组佛山国投事宜及

重新登记方案，佛山国投更名为“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实收资本 32,000 万元，中磊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所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出具了中磊验字【2009】第 13015 号验资报告验证。至此，

华鑫信托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6,320.00  51.00  

2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680.00   49.00  

 合计 32,000.00  100.00 

2010 年 2 月 9 日，银监会正式印发《关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新登记

等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2010】74 号），批准开业运营。华鑫信托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取得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2010 年 3 月份注册地迁至北京

并正式挂牌开业。 

2010 年 12 月 30 日，根据 2010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规定，并取得银监会《关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批复》（银监复【2010】605 号），华鑫信托注册资本增资至 12 亿元，股

东双方同比例货币增资，增资完成后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大信会计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出具了大信验字【2010】第 1—0124 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增资后，华鑫信托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61,200.00  51.00  

2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8,800.00   49.00  

 合计 120,000.00  100.00 

2012 年 2 月，根据 2012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

并取得银监会《关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

（银监复【2012】147 号），华鑫信托注册资本增资至 22 亿元，股东双方同比

例货币增资，增资完成后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大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 1—0031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增资后，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华鑫信托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12,200.00 51.00 

2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7,800.00 49.00 

 合计 220,000.00 100.00 

华鑫信托持有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K0078H111000001。 

截至评估基准日，华鑫信托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2、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次交易前，华鑫信托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12,200.00 51.00 

2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7,800.00 49.00 

 合计 220,000.00 100.00 

3、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鑫信托公司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310.87 753.27  

存放同业款项 50,333,964.84 514,618.47  

贵金属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531,392,179.40 371,564,968.97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利息 5,665,105.47 19,012,767.12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189,248,969.98 2,971,007,166.8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239,500.88 2,088,629.10  

无形资产 6,701,649.35 6,214,897.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252,544.16 108,975,048.01  

其他资产 1,089,424,630.87 744,947,900.83  

资产总计 4,997,261,855.82 4,224,326,749.73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华鑫信托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鑫信托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负债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 64,771,052.68 5,694,662.92  

应交税费 72,187,359.24 94,194,094.14  

应付利息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884,837.63 18,418.84  

其他负债 343,146,513.30 223,475,857.75  

负债合计 480,989,762.85 323,383,033.65  

此外，华鑫信托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

关投资协议，不存在影响该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本次交易已取得其他

股东的同意，并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8 年 2 月，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

订了《关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2、交易价格、定价依据以及支付方式 



    按照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

字 [2017] 第 1214 号），经双方协商一致，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2,285,105,649.68 元人民币，一次性支付。截至本报告发布日，交易款项已支付。 

3、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次交易的华鑫信托 51%股权过户事宜及公司对华鑫

信托单方面增资 28 亿元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35256543）。 

4、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和实现方式 

（1）华电集团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日之间的目标股权产

生的收益归华电资本控股享有，华电资本控股按本次受让的股权比例依法享有目

标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2）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华电资本控股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

包括行使股东表决权，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华电集团有义务协助华

电资本控股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华电集团名义签署相关文件。 

5、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合同的生效条件 

①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股权转让经济行为由华电集团书面批准； 

②资产评估报告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经华电集团方备案； 

③本次股权转让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派出机构批准。 

以上生效条件必须全部满足，合同方能生效。 

（2）生效时间 

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履行合同生效条件中的

审批程序后生效。 



三、财务会计信息 

华鑫信托最近 2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见附件。 

四、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次交易已完成决策程序。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次交易已获得相关有权机关批准。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约定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的

事项，无需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意见 

一创投行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资产转让的定

价公允，对债券持有人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胡普琛 

联系电话：010-63212389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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